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建设项目工程变更及签证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更管理和监督，根据国家及地方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项目适用于学校使用财政资金、学校自筹资金等各类资金投资，在学校已有或租赁土地上由上级单位、地方政府或学校批准立项的新建、改建、扩建和维修、改造、装饰等所有建设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变更，是指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行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提出，经过学校批准的建设项目或工程量的调增、调减、取消、设计图纸的修改，招标工程量清单的错、漏，从而引起工程量和单价以及费率的增减变化。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签证是指根据已批复的工程变更联系单完成相关合格内容所作的签认证明。

经批准的《工程签证单》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

第五条 工程变更按照变更造价分为小型、一般、较大、重大变更，变更造价以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变更预算为准。

（一）单项工程变更增加造价在3万元以下（含本数，下同）的为小型工程变更；

（二）单项工程变更增加造价在5万元以下的为一般工程变更；

（三）单项工程变更增加造价在10万元以下的为较大工程变更；

（四）单项工程变更增加造价在10万元以上的为重大工程变更。

第二章  工程变更的内容
第六条 工程变更包括以下内容：
1、增加、减少或取消合同任何工作，或追加额外的工作。
2、改变合同中任何工作的质量标准或其它特征；改变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和尺寸；改变工程的时间安排或实施顺序。
3、设计图纸中出现不符合现行法规、行业规范标准的情形，需要强制执行的；原设计中存在明显错漏等缺陷，或涉及难以购买的材料、设备，或存在现场条件难以实现的某些施工工艺做法等，经设计单位、勘察单位（如有）、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确认必须修改的。
4、招标设计图纸已描述准确，但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存在缺项、漏项、计算错误或项目特征描述与设计不符的。
5、根据实际需要或施工条件的改变，在符合国家规范的前提下，对提高工程质量、完善使用功能、改善运行管理、缩短施工周期、降低工程造价等方面进行合理性更改的。
6、其他需要工程变更的。
第七条 下列情况，不予办理工程变更：
   1、未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监理指令实施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而返工的。
   2、因施工方法不正确、工序不合理或保障措施不到位导致工程返工的。
   3、利用工程量清单进行不平衡报价，变更施工方案的。
   4、对设计图纸理解不够，或对地质、地形、气候条件不熟悉导致施工方案改变、工程返工的。
   5、未经同意擅自在设计图纸和技术规范要求以外实施的工作量。
   6、工程合同和设计图纸中虽未明确但根据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技术规范和施工工艺要求必须实施的辅助工作内容。
   7、对能够预见的特殊事件未采取措施，或不可预见的特殊事件发生后，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或采取措施不力的。

8、其他不予办理工程变更的情形。
第三章  工程变更、签证审批权限
第八条工程变更、签证审批权限

1、小型变更由基建处基建科项目负责人审核后，报基建处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实施。
2、一般变更由基建处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实施。

3、 较大变更由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校长审批同意后实施。
4、重大变更预算费用在10万元以上,30万元（含）以下的，提交校长办公会批准实施；30万元以上的，提交党委会批准实施。
第九条 工程因变更和签证所形成的累计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本项目中标合同价的10%（含）；如果超过10%（含），应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第四章  工程变更、签证审批程序
第十条 工程变更的办理程序
1、整体变更。建设项目实施前，由基建处根据需要组织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进行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根据会审结果提出的所有变更事项，并附说明和预估金额，填写《工程变更联系单》，经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字盖章认可后，根据变更估算总金额按照工程变更审批权限进行审批。

2、单项变更。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因无法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引起的变更，由施工单位提出，并附说明和预估金额，填写《工程变更联系单》，经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签字盖章认可后，报送基建处审核，基建处根据变更估算金额按照工程变更审批权限进行审批。

3、基建处根据变更类型、审批权限负责协调办理《工程变更内部审批单》逐级审批通过后，最终确认《工程变更联系单》。

4、涉及结构安全、突发事件、施工安全（非承包方责任）、自然灾害、其它不可预见事件等因素需要及时处理的工程变更，基建办可采取紧急措施，边请示边实施，同时办理报批手续。变更实施过程中须收集书面、影像等相关资料，说明当时情形。
5、规划调整或重大设计方案调整，需经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批准方可实施。
6、因招标工程量清单造成工程费用调整的，由清单编制单位按照招标文件、合同约定及相关规定进行确认，然后按工程变更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工程签证的办理程序
1、基建处负责组织办理《工程签证单》。根据已审批的《工程变更联系单》，待变更事项完成后，组织现场核实相关工程量，《工程签证单》加盖基建处公章后生效。

2、合同约定的清单暂定量及暂估价直接以实际发生的签证单及核价单进行确认。
3、涉及隐蔽工程的签证，隐蔽前须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基建处共同现场签认，同时通知审计办公室现场监督，办理签证时须附影像资料，否则不予认可。
4、已签字确认的《工程变更联系单》、《工程签证单》、相关会议纪要（若有）、《工程变更内部审批单》或学校相关决议由基建处汇编成册，作为结算依据报送审计，联系单、签证单与内审单编码须一一对应。
5、工程签证时效：施工单位须在变更内容确定后14天内提交完整的书面签证资料，逾期不予签认。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由于勘探、设计、造价咨询、监理、施工等建设相关方的过失造成影响较大的变更，按合同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盲目变更签证或不按程序审批的，经核实一律按无效变更签证处理，发生的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相应的管理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如本办法中相关条款与国家、地方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按现行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基建处负责解释。

附件一：《工程变更内部审批单》

附件二：《工程变更联系单》

附件三：《工程签证单》

                                                    2025年5月26日

附件一

                   工程变更内部审批单          编码：
	工程名称
	
	合同金额
	

	 由于                                             原因，提出       
                               工程变更，变更金额估计            万元，工期影响   天，请予批准。

附件(相关文件)：      □设计变更：             □签证：           □其它：

                      □变更金额估价           □工程量计算书     

	项目现场负责人： 

签名及日期：                                    

	项目负责人意见：                  

签名及日期：

	□小型变更  基建处负责人意见：

签名及日期：

	□一般变更  分管领导意见：

签名及日期：

	□较大变更  主要领导意见：

签名及日期：

	□重大变更  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意见：

会议纪要文号及日期：


附件二               

  工程变更联系单                  编号：                                                         

	工程名称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翻新改造项目
	施工单位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送单位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事由
	工程变更

	由于原有**的原因，需要**的工程变更。

	施工单位（章）：                  

项目经理:                                                    日期:    年    月    日  

	勘察设计单位意见：

项目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意见: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项目现场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工程签证单                 编号：

	工程名称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翻新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工程地点
	洛阳市中州东路2号
	施工单位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签证原因
	由于原有**的原因，需要**。

	签证内容（可附图说明）：



	核定结果：

 

	施工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勘察设计单位（签章）

批复意见：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签章）

批复意见：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签章）

批复意见：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